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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1111----1111101010105555 

一、 尚未辦理 100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營利事業及機關團體，請儘速自動補報。 

二、 未辦理 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者，國稅局已寄發繳款通知書，請儘速繳納。 

三、 證所稅制 16 日起 2 選 1。 

四、 證所稅必徵！本周寄通知書。 

五、 證所稅…102-103 年雙軌制 104 年單軌核實制。 

六、 稅務問答／房產解約再售 持有期重計算。 

七、 稅務問答／汽車毀損理賠 利益補償要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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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尚未辦理尚未辦理尚未辦理尚未辦理 100100100100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營利事業及機關團體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營利事業及機關團體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營利事業及機關團體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營利事業及機關團體，，，，請儘速自動補報請儘速自動補報請儘速自動補報請儘速自動補報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表示，未依規定期限辦理 100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99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之營利

事業及機關團體，即將寄發滯（補）報通知書通知辦理補報手續。  

    該局說明，未依規定期限辦理所得稅結算及未分配盈餘申報之營利事業

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如於接到滯報通知書之日起 15 日內

補辦申報，經稽徵機關據以調查核定其所得額、應納稅額、未分配盈餘及未分

配盈餘應加徵之稅額者，應按核定應納稅額、未分配盈餘應加徵之稅額另徵

10％滯報金，滯報金之金額最高不得超過 3 萬元，最低不得少於 1,500 元。如

逾補報期限，仍未辦理申報，稽徵機關將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

得額、應納稅額、未分配盈餘及未分配盈餘應加徵之稅額，並按核定應納稅額、

未分配盈餘應加徵之稅額另徵 20％怠報金，怠報金之金額最高不得超過 9 萬

元，最低不得少於 4,500 元。又依所得稅法規定，應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之營利事業，於辦理結算申報時，未依限申報或未據實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變動明細資料者，應處 7,500 元之罰鍰；如於接到補報通知書，屆期不補報

者，得按月連續處罰至依規定補報為止。  

    該局籲請該等營利事業及機關團體於接到滯報通知書之日起 15 日內，請

儘速於限期內補辦申報，此類案件經國稅局核定有應納稅額者，將被加徵 10%

滯報金；若逾補報期限，仍未辦理申報，國稅局將依查得資料核定所得額，有

應納稅額者，將被加徵 20%怠報金，請留意上述規定，以維自身權益。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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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未未未未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101101101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者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者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者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者，，，，國稅局已寄發繳款通知書國稅局已寄發繳款通知書國稅局已寄發繳款通知書國稅局已寄發繳款通知書，，，，請儘速請儘速請儘速請儘速

繳納繳納繳納繳納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未依規定辦理 101 年度暫繳申報者，國稅

局將寄發 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暫繳稅額繳款書，請於稅款繳納期限

（101 年 11 月 16 日至 101 年 11 月 30 日）前如期繳納。  

該局說明，所得稅法第 67 條規定營利事業，除符合免辦暫繳申報者外，應於

每年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按上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繳納稅額之半數

繳納稅款並辦理申報，如使用藍色申報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如期辦理暫繳申

報者，得以當年度前 6 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試算前半年之暫繳稅額。本年度

暫繳期限已過，營利事業如屬於逾本（101）年 10 月 31 日仍未依規辦理營利

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者，國稅局將計算暫繳稅額，並依 101 年 1 月 1 日郵政儲

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 1.37%，加計 1 個月之利息填發核定暫繳稅額繳款

書，連同暫繳稅額核定通知書一併寄發。營利事業如收到該繳款書，請儘速於

繳納期間前繳納，以免逾期致遭加徵滯納金及滯納利息的不利處分。  

該局指出，本次臺北市轄區寄送之通知案件共 1,572 件，繳納期限為 101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101 年 11 月 30 日止，為提供納稅義務人更多元的繳稅方式選

擇，除了可利用金融機構臨櫃繳納現金、自動櫃員機（ATM）、晶片金融卡等

繳納方式外，繳納 2 萬元以內的稅款，可就近利用設於臺閩地區之統一超商、

全家、萊爾富、來來（OK）等 4 家便利商店以現金繳納。  

該局提醒，利用便利商店繳稅，請記得保留該便利商店列印之交易明細表，連

同加蓋店章之繳款書收據聯，作為繳納稅款證明憑證。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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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證所稅制證所稅制證所稅制證所稅制 16 16 16 16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 2222 選選選選 1111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2.11.05 04:48 am 
 

  

儘管面臨外界要求緩徵證所稅的壓力，財政部仍決定如期開徵，除了已發布證所稅的

課徵扣繳率之外，11 月 16 日起，將啟動證所稅計稅原則選定機制，由投資人自行選擇

最有利的計稅方式。  

財政部表示，有意按核實制課稅者，必須把握 1 個月的申請期限，逾期或未申請者均

將自動視為按設算制計稅，股價指數達 8,500點以上才需扣繳證所稅，但無盈虧互抵

及長期持有的減徵優惠。  

配合證所稅明（102）年 1 月 1 日起開徵，財政部已修正並發布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以供採行設算制與核實制計稅的投資人，參考其應納稅負，並由券商根據規定扣繳率，

代投資人扣繳證所稅。  

依據修正後的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102 年至 103 年實施設算扣繳與核實申報雙軌制，

不屬於出售強制核實課稅的股票或具有非居住者身分者，都可以自行在設算扣繳或核

實申報制中，擇一計稅。  

設算扣繳制不必辦理結算申報，依據扣繳率標準規定，設算扣繳制的適用對象，除了

中華民國居住者之外，在台灣居留逾 183天的大陸人士，在台出售股票亦可適用設算

扣繳制。  

 
  

【2012/11/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圖／經濟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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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證所稅必徵證所稅必徵證所稅必徵證所稅必徵！！！！本周寄通知書本周寄通知書本周寄通知書本周寄通知書    

【聯合報╱記者林政忠／台北報導】 2012.11.05 04:00 am 
 

  

證所稅明年元旦上路，國民黨內部近日湧現緩徵證所稅的異議。但是黨政高層昨晚表

示，馬英九總統意志很堅定，「證所稅至今沒有改變的餘地」；財政部本周成立推動

小組，宣示證所稅開徵決心。  

下周五（十六日）起，財政部將啟動證所稅計稅原則選定機制，由投資人自行選擇最

有利的計稅方式。全國九百萬股民本周將陸續收到開戶證券商寄發的通知書，股民必

須自下周五起算的一個月內選定設算制或核實制課稅；若在十二月十五日前未回覆，

一律採用設算制。  

財政部表示，有意按「核實制」課稅者，必須把握一個月的申請期限，逾期或未申請

者，都將自動視為按「設算制」計稅。  

所謂「設算制」，是指台股指數八千五百點以上，才須就源扣繳證所稅，但虧損無法

扣抵所得稅，也無法適用「核實制」的盈虧互抵及長期持有的減徵優惠。  

財政部次長曾銘宗本周將邀集財政部賦稅署、五區國稅局、各地稅捐稽徵所成立推動

小組，全面啟動宣導證所稅。  

財政部長張盛和昨天表示，距離證所稅上路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現在是「箭在弦上」；

馬總統在八月八日公布證所稅法令，「至今沒有新的變化」，政府不可能用行政命令

就更改證所稅。 
  

【2012/11/05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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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證所稅證所稅證所稅證所稅…102…102…102…102----103103103103 年雙軌制年雙軌制年雙軌制年雙軌制 104 104 104 104 年單軌核實制年單軌核實制年單軌核實制年單軌核實制    

【聯合報╱記者林政忠／台北報導】 2012.11.05 04:00 am 
 

  

證所稅上路後，自明年元旦起，個人證券交易所得須課徵綜所稅。民國一○二年至一

○三年課稅採雙軌制：一、「設算所得」就源扣繳、分離課稅；二、「核實課稅」分

開計稅、合併報繳，稅率百分之十五。  

民國一○四年起，將一律改為單軌的「核實課稅制」。  

財政部昨天公布「個人選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課稅方式作業辦法」，投資人自十一

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間，須向所屬證券戶擇定申請設算或核實制；否則在一○二

年至一○三年，一律視為適用免辦理結算申報的設算扣繳制。  

不過，一○二年、一○三年證所稅只有四種類型的股票可以二擇一：上市及上櫃股票、

一○一年十二月卅一日前初次上市櫃（ＩＰＯ）股票、承銷取得各ＩＰＯ股票數量在

十張以下、當年度出售數量未達一百張的興櫃股票。  

財政部指出，強制須採取核實課稅的投資人，一律採取申報納稅，即使是非居住者在

台出售股票，也須填寫申報書計算證交所得，並採分離課稅。  

 圖／聯合報提供 

 

【2012/11/05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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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房產解約再售房產解約再售房產解約再售房產解約再售    持有期重計算持有期重計算持有期重計算持有期重計算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11.05 04:00 am 
 

  

安南區陳小姐問：原於今年 8月出售 1 間房屋，已辦理移轉登記，但因買方無法辦理

貸款，經雙方協議後合意解除買賣契約，並於 101 年 10 月 5 日將所有權登記返還于我，

之後想再出售，應如何計算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持有期間？  

南區國稅局安南稽徵所答覆：財政部於今（101）年 8月 31 日發布解釋令，不動產經

銷售並完成移轉登記後，買賣方雙方合意解除契約，買方返還不動產與賣方，並辦竣

移轉登記，非屬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規定應課稅之銷售行為。  

賣方之後再出售該不動產，應自賣方再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日，重新起算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3 條第 3項規定之持有期間。  

所以，陳小姐如果將該返還之房屋再次出售，則持有期間之起算日，即為 101 年 10 月

5 日。  

該所補充說明，如果在解釋令發布日前已經辦竣返還移轉登記之解約案件，於審認持

有期間時，得將賣方原持有該不動產期間，與該不動產辦竣返還登記後之持有期間合

併計算。 
 

【2012/11/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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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汽車毀損理賠汽車毀損理賠汽車毀損理賠汽車毀損理賠    利益補償要稅利益補償要稅利益補償要稅利益補償要稅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11.05 04:00 am 
 

  

中壢市王先生問：因汽車遭受損害而獲得一筆理賠款項，是否要報稅？  

北區國稅局中壢稽徵所答覆：民法第 216 條明定損害賠償分為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

及「所失利益」兩類，其中屬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部分，可免納所得稅；其非屬填補

債權人所受損害部分，核屬所得稅法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課徵所得稅。案例中因 A

公司廠房氣爆，殃及王先生在停放在 A公司停車場內的汽車毀損，經協調後 A公司理

賠一筆金額，填補王先生汽車毀損「所受損害」，則因其屬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之理

賠款項，所以王先生可免納於該所得年度申報綜合所得稅，惟王先生應將相關證明文

件留存，以備國稅局事後查證。但 A公司若除了理賠汽車毀損所受的損害外，另補償

王先生之「所失利益」者，王先生則於申報當年度綜合所得稅時，應將該筆「所失利

益」之理賠收入列為其他所得，一併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2012/11/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